关于新疆瑞泰果业开发有限公司新增吹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疆瑞泰果业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新疆天地源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新疆瑞泰果业开发有限公司新增吹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可政许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bookmark: OLE_LINK8]一、本项目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金环路386号2号厂房，厂址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87°22′26.371″，北纬43°54′12.036″。项目东侧为乌鲁木齐宝浦不锈钢有限公司，西侧为新疆轻工浆纸有限责任公司，北侧为新疆新瑞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南侧为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扩建。不新增用地，增加吹瓶工序，年吹瓶1200万个。
本项目总投资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占总投资20%）。
2、 评价结论
在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3、 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营和环境管理中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达到以下要求：
（一）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吹瓶工序产生的废气采用集气罩（加软帘）收集后经1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通过1根20米高排气筒（DA001）排放，非甲烷总烃排放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中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及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的要求。
本项目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表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厂区内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中表A.1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中特别排放限值。
（二）落实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冷却水循环利用，定期补充损耗，无生产废水外排，无新增生活污水。
（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空气压缩机、吹瓶机、理瓶机等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项目采取基础减振、建筑隔声等措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
（四）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包括不合格产品，不合格产品由废品回收站回收利用。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废活性炭、废机油、废油桶分区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危险废物贮存间建设要求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相关要求。
（五）落实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和环境监测计划。施工期开展环境监理，定期提交工程环境监理报告。对沿线敏感目标噪声实施跟踪监测，根据敏感点实际情况和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和完善防治措施。
本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VOCs：0.079吨/年。
四、你单位应当对《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对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存在承诺弄虚作假，建设项目严重违法，环评文件有严重质量问题等情形的，我局可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五、项目竣工后正式运营前，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依法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并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
六、本批复有效期五年，项目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开工建设的，应报我局重新审核。本批复生效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七、十二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项目所属辖区环境管理部门负责“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工作。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分送以上监督管理机构，并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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